
這份客戶通訊是為客戶提供感興趣之資料，並不能視為專業意見，如客戶需要更多資料或有任何疑問，請與本所職絡。
This Newsletter is designed to provide information on subjects which may be of interest to our clients. It is not intended as professional advice. If you need more information or have a specific 
question, please contact us.

立法會五月二十二日通過《2024年稅務（修訂）（稅務寬免及兩級制標準稅率）條例草案》（《條例
草案》），落實政府在2024至25年度《財政預算案》及2023年《施政報告》提出的建議，包括：

獲通過的《條例草案》將於2024年5月31日刊憲。一次性稅務寬減會在納稅人2023／24課稅年度的最
終應繳稅款中反映。此外，稅務局在計算2024／25課稅年度薪俸稅暫繳稅款時，會按合資格的納稅人
提供的資料，釐定其可容許作出扣除的居所貸款利息及住宅租金款額，及於適用的個案採用兩級制標準
稅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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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2024／25課稅年度起，實施薪俸稅及個人入息課稅標準稅率兩級制，在以標準稅率計算薪俸稅或
個人入息課稅的稅額時，首五百萬元的入息淨額繼續以現時百分之十五的稅率計算，超過五百萬元
的部分則以百分之十六的稅率計算；

寬減2023／24課稅年度百分之百的薪俸稅、個人入息課稅和利得稅，每宗個案以3,000元為上限；
及

由2024／25課稅年度起，若納稅人符合指明條件（包括與新生子女在香港同住一段不少於六個月的
連續期間，或一段稅務局局長認為在有關情況下屬合理的較短期間），他／她在居所貸款利息或住
宅租金的基本扣除限額（十萬元）之上，可再申索二萬元的額外扣除限額。每名納稅人就額外扣除
限額的最高申索年期為19個課稅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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